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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公證人 

科 目：公證法與非訟事件法 

公證法：張鑫老師 

非訟事件法：江鈞老師 

一、不具原住民身分之乙欲購買由原住民甲所有之原住民保留地 A 地作為經營溫泉民宿之用，然

為規避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第 2 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原

住民保留地之承受人應以原住民為限之規定，乃與原住民丙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以丙名義與

甲簽訂買賣契約，甲以該地為乙設定地上權後，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就前開乙丙間之借

名登記契約、甲丙間之買賣契約、甲為乙設定地上權及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之行為，三人

請求公證人予以公證或認證。請附理由說明公證人應否准予辦理？（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借名登記契約如何認定其合法性?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公證法第 70 條、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1636 號民事裁

定。 

《命中特區》公證法講義第一回，第 55至 59頁。 

【擬答】 

有關借名登記契約之合法性，應視其有無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而定: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990 號民事判決稱:「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

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

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

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 

  因此借名登記契約並不當然違法無效，而須視該契約有無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

良俗」而定，如有違反則為違法無效，如無違反則應與委任契約同視，而為有效。 

本題原住民身分之乙欲購買由原住民甲所有之原住民保留地 A 地作為經營溫泉民宿，而借

原住民丙之名義，與甲簽署土地買賣契約，公證人於得知上情之狀況下應否就乙丙間之借名

登記契約與甲丙間之土地買賣契約，以及甲為乙設定地上權及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之行

為辦理公證，以下分肯定說與否定說加以論述: 

肯定說: 

乙丙間之借名登記契約、甲丙間之土地買賣契約以及甲為乙設定地上權及將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丙之行為雖違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第 2 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

理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原住民保留地之承受人應以原住民為限之規定，然上述規定是否

為強制或禁止之規定，尚有疑義。又公證法第 72 條明定:「公證人對於請求公證之內容

是否符合法令或對請求人之真意有疑義時，應就其疑慮向請求人說明；如請求人仍堅持該

項內容時，公證人應依其請求作成公證書。但應於公證書上記載其說明及請求人就此所為

之表示。」因此，公證人應於公證書上記載其有關系爭契約「違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第 2 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而有效力上疑義之說明及請

求人就此所為之表示予以註記後，而為辦理。 

否定說: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1636 號民事裁定謂:「非原住民乙欲購買原住民甲所

有原住民保留地經營民宿，為規避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條第 2 項、原住民保留地開

發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 項規定，乃與原住民丙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以丙名義與甲簽訂買

賣契約，甲以該地為乙設定地上權後，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乙丙間之借名登記契約、

甲丙間之買賣契約、甲為乙設定地上權及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之行為，無異實現非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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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乙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效果，自違反上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 71 條本文規定，

應屬無效。」其他如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188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12 年度

台上字第 569 號民事裁定等，皆同此見解，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第 2 項、原住

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既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認定為強制禁止之規定，

則公證人自不得為相反之認定。又公證法第 70 條:「公證人不得就違反法令事項及無效

之法律行為，作成公證書。」，則甲丙間之借名登記契約與地上權設定契約及甲丙間之買

賣契約，均違反強制禁止之規定而違法無效，公證人不得就乙丙間之借名登記契約、甲丙

間之買賣契約、甲為乙設定地上權及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之行為為公證。 

結論: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條第 2 項、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 項規

定既經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1636 號民事裁定認定為強制禁止之規定，則為規

避上述規定所為之借名登記契約、買賣契約、設定地上權及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之法律

行為均為無效，公證人自不得就上述行為予以公證。本題應採否定說。 

 

二、甲將其所有之 A 屋出租予乙，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民國 110 年 1 月 1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共計 2 年，租金每月新臺幣 3 萬元，應於每月首日以現金支付，並偕同前往經遴任

僅辦理文書認證之丙律師事務所辦理公證。丙律師依據甲、乙兩人之陳述，作成房屋租賃契約

公證書，公證書並載明：承租人乙如不依約定日期給付租金，或不於租賃期間屆滿時交還房屋

者，均應逕受強制執行。請附理由說明：本件房屋租賃契約公證書之執行效力如何？如甲持此

公證書向法院聲請對乙強制執行，法院並據以執行時，乙應如何請求救濟？（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僅辦理文書認證之律師辦理公證之效力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公證法第 11 條、強制執行法第 12 條 

《命中特區》公證法講義第三回第 124頁、公證法法條本第 13頁(103民間之公證人考試第 4

題) 

【擬答】 

丙律師所做成之公證書，不具有公證之效力以及直接強執行力: 

  本題為僅具有辦理文書認證權限之丙律師辦理公證，並依據公證法第 13 條就「承租人

如不依約定日期給付租金，或不於租賃期間屆滿時交還房屋者，均應逕受強制執行。」之記

載，則該公證書是否發生公證之效力以及是否依據公證法第 13 條具有強制執行力，以下分

肯否兩說予以論述: 

肯定說: 丙律師雖為僅辦理文書認證之民間公證人，然就一般民眾而言，難以確認丙律師

僅具有辦理文書認證資格之確實意涵。丙律師既已依據公證文書之格式做成公證書，則為

保護甲乙之信賴，仍應肯認該公證書公證之效力以及其強制執行力。 

否定說: 按公證法第 11 條明定:「I.公證人作成之文書，非具備本法及其他法律所定之要

件，不生公證效力。II.公證人違反本法不得執行職務之規定所作成之文書，亦不生公證效

力。」丙律師雖亦具備民間公證人之資格，然其僅被授權有辦理文書認證權限，而不具備

辦理公證文書之權限。依據按公證法第 11 條第 2項，其違反本法不得執行職務之規定所

作成之文書，自不生公證效力。則其所為逕受強制執行之記載，自亦為無效。 

小結:由於僅辦理文書認證之民間公證人，依據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1項後段:「….

經遴任僅辦理文書認證者，其標幟應加註「僅辦認證不辦公證」八字。」因此，民眾已可

知悉丙律師不具有公證之權限，應當無信賴保護之問題，本題依照公證法第 11 條第 2項，

丙律師所為之公證行為應不具有公證之效力，其所為強制執行之記載，亦不生公證法第 13

條之強制執行力。 

承租人乙應依據強制執行法第 12條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 

  強制執行法第 12 條第 1項謂:「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

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

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 

  系爭執行程序係依據不具有公證書之效力之文書啟動強制執行程序，自有違反強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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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第 4條之程序違法，承租人乙得依據強制執行法第 12 條第 1項聲明異議。 

 

三、甲（住所設於彰化）向乙（住所設於臺中）借款新臺幣 100 萬元，同時簽發到期日為民國

112 年 5 月 1 日之同額本票一紙，交付乙收執。應乙之要求，甲再邀同丙（住所設於南投）

共同於發票人欄中簽章，但本票上並未記載發票地及付款地。到期日屆至，乙將本票提示不

獲兌現，即列甲、丙為相對人，聲請法院為准許強制執行之裁定（以下簡稱本票裁定事件）。

請附理由說明下列問題： 

本件本票裁定事件應由何法院管轄？（10 分） 

本件本票裁定事件經法院裁准後，甲一人以該本票欠缺法定應記載事項為由提起抗告，其

效力是否及於丙？（1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未載發票地及付款地之本票裁定管轄法院為何？複數抗告人中一人抗告效力是否

及於他抗告人？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最高法院 64年台抗字第 224號(舊)判例及最高法院 95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票據法第 120條第 5項、第 4項）；非訟事件法第 1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56

條第 1項第 1款、最高法院 33年上字第 4810號(舊)判例等 

【擬答】 

本件臺中地方法院及南投地方法院均有管轄權： 

查最高法院 64年台抗字第 224號(舊)判例及最高法院 95年度第 3次民事庭會議「本票執行

事件，依非訟事件法第一百條之規定，應由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管轄，本票未載付款地及發票

地，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五項、第四項，以發票人之營業所、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為付款

地。本件本票之共同發票人有八人，其營業所、住居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俱有管轄權，原裁

定法院所在地，既屬付款地之一，又係受理在先之法院，依非訟事件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

原裁定法院就再抗告人部分自屬有管轄權。」，揭示本票若未載付款地及發票地時，應依票

據法第 120條第 5項、第 4項規定，以發票人之營業所、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為付款地。題示

情形，共同發票人有乙及丙二人，各住所所在地法院俱有管轄權，即臺中地方法院及南投地

方法院均有管轄權。 

甲提起抗告，如經抗告法院認有理由，抗告效力將及於丙；反之，如經抗告法院認抗告無理

由，則抗告效力不及於丙： 

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1 年度抗字第 143號民事裁定「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

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

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56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自明。所謂共同訴訟人中一

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或不利益於共同訴訟人，係指於行為當時就形式上觀之，有

利或不利於共同訴訟人。非指經法院審理結果有利者其效力及於共同訴訟人，不利者其效力

不及於共同訴訟人而言，故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在上訴審法院未就其內容為審判之前，難謂其提起上訴之行為對於他共同訴訟人不利，其效

力應及於共同訴訟人全體，即應視其上訴為共同訴訟人全體所為（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

193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民法第 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

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

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

須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56條第 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 33年上字第 4810號判

例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有關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及共同訴訟之規定，於非訟事件關

係人準用之，非訟事件法第 11 條亦有明文。本件原裁定准許相對人就系爭本票為強制執行

之聲請，雖僅抗告人台灣大市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市公司)提起抗告，惟台灣大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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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鐘卉庭、蘇泫彰為共同發票人，就系爭本票債務為連帶債務人，而台灣大市公司所提抗告

理由係主張系爭本票債權已清償，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參照上述說明，對共同發票人

即有合一確定之必要，且台灣大市公司提起抗告之行為，就形式上觀之，有利益於鐘卉庭、

蘇泫彰，依民事訴訟法第 56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其效力應及於鐘卉庭、蘇泫彰，爰將其

等列為視同抗告人，合先敘明。」，題示情形，甲丙為共同發票人，就系爭本票應負連帶債

務，甲一人提起抗告係以「本票欠缺法定應記載事項」為由，核係非基於甲個人關係之事項，

若屬正確，即有合一確定之必要，故應視抗告法院審理後，是否認為甲之抗辯有理由，如認

抗告有理由，則抗告效力始及於丙，反之，如認抗告無理由，則抗告效力不及於丙。 

 

 
 

四、在收養認可事件中，於法院裁定前，如收養人或被收養人死亡，程序是否有承受、續行之情

形？法院應如何處理？請附理由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認可收養事件中聲請人死亡時，應如何處理？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簡抗字第 73號民事裁定 

【擬答】 

收養人或被收養人死亡時，應由法院審酌情形，依職權續行程序： 

查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簡抗字第 73號民事裁定「惟按認可收養，係家事事件法第三條第四

項第七款所列之丁類家事非訟事件。同法第四編「家事非訟程序」第一章「通則」第八十條

規定：「聲請人因死亡、喪失資格或其他事由致不能續行程序者，其他有聲請權人得於該事

由發生時起十日內聲明承受程序；法院亦得依職權通知承受程序。相對人有前項不能續行程

序之事由時，準用前項之規定。依聲請或依職權開始之事件，雖無人承受程序，法院認為必

要時，應續行之」。揆其原因在於家事非訟事件往往影響公益，因而就聲請人或相對人有不

能續行程序之情形，特別規定由其他聲請權人聲明或法院依職權通知承受程序，另慮及若干

非訟事件標的之關係人無處分權，在無人承受程序之情形，則由法院審酌有無承受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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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是否依職權介入該程序。該規定列於通則編，而非列於某種特定家事非訟事件之立法方

式，應係對所有家事非訟事件均有適用。查收養人甲○○於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向法院聲

請認可收養後，在法院裁定認可前死亡，而有收養人死亡致不能續行程序之情形。則倘無人

承受程序，依上開規定，法院認為必要時，應續行之。原法院就有無續行必要，並未審酌，

遽以甲○○已死亡，且無應審酌被收養人利益而認可收養之規定，認本件程序視為終結，自

有可議。再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違背法令，聲明廢棄，非無理由。」，揭示家事事件法第

80條規定，因係規定於「家事非訟程序」「通則」章，故就認可收養事件，亦有適用。題示

情形，應由其他聲請權人（即收養人或被收養人）聲明承受程序，倘有無人承受程序之情形，

則法院亦應依家事事件法第 80條第 3項規定，審受有無承受之必要性，依職權續行之，尚

不得逕以收養人或被收養人一方已死亡，即認無須審酌他方利益，將聲請程序視為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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